
2013年8月份工资发放说明
根据《关于省直其他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有关问题暂行意见的通知》（鄂人社发[2012]26号）和《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绩效工资实施办法（试行）》文件精神，于2013年8月对在职职工工资项目进行调整，按绩效工资项目发放。具体说明如下：
一、工资项目的调整：

	原工资条应发项目为：
	
	
	
	
	
	
	
	
	
	
	
	
	
	

	人员代码
	姓名
	岗位
	薪级
	教护
	房贴
	职岗
	补贴
	绩补
	特保
	高出30%部分
	车贴
	岗贴责贴
	任务津贴
	业绩津贴
	补发1
	补发2
	应发

	
	
	
	
	
	
	
	
	
	
	
	
	
	
	
	
	
	

	现工资条应发项目为：
	
	
	
	
	
	
	
	
	
	
	
	
	
	

	人员代码
	姓名
	岗位
	薪级
	教护
	保留房贴
	特岗津贴
	妇女卫生费
	93年工改冲销保留
	交通补贴
	高出30%部分
	车贴
	月度岗位绩效工资
	出勤工资
	月度岗位业绩工资
	补发1
	补发2
	应发

	
	
	
	
	
	
	
	
	
	
	
	
	
	
	
	
	
	


二、工资项目中金额的调整：
1、原工资中发放的“房贴”、“职岗”、“补贴”、“绩补”、“特保”取消，按照文件精神调整为统一保留的项目：

 eq \o\ac(○,1)住房补贴(1994年月工资总额的2.5%)；

 eq \o\ac(○,2)国家规定的特岗津贴；

 eq \o\ac(○,3)女同志卫生费20元／月；

 eq \o\ac(○,4)国家和省规定的1993年工改冲销64元后的结余津贴56元；
 eq \o\ac(○,5)交通补贴18元／月。
2、原工资中的校内津贴即“岗贴责贴”、“任务津贴”、“业绩津贴”取消，调整为绩效工资项目：
 eq \o\ac(○,1)月度岗位绩效工资：分值*标准*70%（标准为55元/分）
 eq \o\ac(○,2)出勤工资：1100元/月（全年发放10个月）

 eq \o\ac(○,3)月度岗位业绩工资：分值*标准*70%（标准为58元/分）
三、8月份工资中其他项目的说明：
1、除以上所列出的项目进行调整外，其他项目均维持原发放形式不变，如出勤工资和车贴每年2月和8月停发。

2、“补发1”为2013年1月至7月差额。

3、“补发2”为2013年7月的女职工护理费。

四、教学部门发放绩效工资的说明：
因教学部门的绩效工资根据本部门的绩效工资实施方案和本部门的包干经费预算进行兑现，所以“月度岗位业绩工资”和“补发”项按各院系绩效工资实施方案自主考核发放，具体金额均由各院系核算。
请教职工核查，如有疑问请开学后联系劳资科。联系电话为：87945256。
组织人事部

2013年8月


